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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邵雪栋

本报讯 一被执行公司未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却妄图利用伪造的自

动履行证明书来修复公司信用，近日，被

告人邹某因犯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被宁

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6

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

邹某是上海某建设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

此前，在一起合同纠纷案中，鄞州法

院依法判决上海某建设公司向原告公司

支付工程款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判决

生效后，原告公司申请执行，鄞州法院依

法对上海某建设公司采取执行措施。

不久后，邹某接到了某信用管理公

司打来的电话，其工作人员称邹某的公

司在企查查等软件上能查询到被法院执

行等信息，并问邹某是否需要进行信用

修复。

邹某因正在外地洽谈业务，担心网上

的案件信息影响到公司接下来的利益，便

添加了该工作人员的微信，接着双方签订

了一份服务协议，约定由某信用管理公司

在企查查、天眼查、爱企查等平台上代办

修复公司信用的相关手续，邹某需预付服

务费3400元，待修复成功后再支付3400

元。

为尽快消除掉网上的不良信息，在并

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付款义务的

情况下，邹某自行伪造了一份带有鄞州法

院公章的自动履行证明书，并将该份证明

书发送给了某信用管理公司。

之后，信用管理公司将该份证明书提

交至鄞州法院，要求屏蔽上海某建设公司

法定代表人限高等案件信息。

这份“无中生有”的自动履行证明书

当即引起了鄞州法院执行干警的注意，其

迅速联系邹某，了解该份伪造证明的相关

情况。

直到接到法院打来的电话，邹某这才

如梦初醒，意识到了错误，承认了伪造的

事实，并全额履行了执行款。

2023年3月，邹某主动向公安机关投

案。同年10月，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邹某

犯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向鄞州法院提起

公诉。

鄞州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邹某

在未履行相关裁判文书的情况下，为消除

强制执行对其公司的影响伪造司法机关

的公文，不仅侵害了其他涉案当事人的利

益，还严重妨碍了司法公正，其行为构成

了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被告人能主动

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罪行，是自

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能自愿认

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

最终，法院依法判处被告人邹某有期

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

为修复公司信用伪造自动履行证明书？
法院：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

《人民法院报》刘洋 徐贤飞 白涛

在城镇老旧小区的多层住宅里，因为

没有安装电梯，一些行动不便、上下楼困难

的老人就被困在家中，成为“悬空”老人。

住在重庆某小区的朱某年近六旬，也是这

样一名“悬空”老人。为解决上下楼的问

题，他特地购买了一套新加装电梯的老旧

小区房屋。可让朱某没想到的是，自己竟

然会为了电梯使用权和其他业主对簿公

堂。

近日，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审结了

这起业主共有纠纷案，判决朱某作为新业

主，继续享有原业主黄某对电梯的使用权，

不用承担电梯安装费用。此案的判决，彰

显了人民法院能动履职，正确适用利益衡

量，妥善兼顾各方权益，助力构建守望相助

的邻里关系，弘扬文明、诚信、友善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加装电梯影响采光
达成协议无偿使用

重庆市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体育路某

小区楼房建成已20多年，共8层，由于建

成较早，设施比较陈旧，没有电梯，平时上

下楼只能靠楼梯。小区业主普遍是上了年

纪的老年人，越来越多人感到力不从心，出

行问题成为一大困扰。业主也多次想集资

修建电梯，但总是不了了之。

2021年，政府鼓励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并可进行财政补贴。天赐良机，包括张某等

在内的16户业主开始筹备集资加装电梯事

宜，陆续筹集了资金，并办理了报建等手

续。但此举也遭到了其他几户业主的反对，

主要是不想分摊安装费用。为防止电梯安

装好后未出资的业主“搭便车”，张某等16

户业主便约定只有发放电梯卡的住户才能

使用电梯。

安装电梯的位置如何选择几经波折。

如果电梯安装在楼栋中间，会对两边住户

的采光产生影响，反对的业主较多。经过

多方勘察和研究论证，最终决定将电梯安

装在楼栋旁边。但加装电梯的位置正好要

经过5-3号房屋的主卧室和厨房。5-3号

房屋业主黄某认为，加装电梯的位置对其

房屋通风采光、隐私等造成不利影响，便对

加装电梯提出异议。

由于黄某的反对，电梯安装迟迟不能

动工，社区工作人员多次上门做工作。黄

某提出，自己并不反对安装电梯，但是其受

到的损害应当获得相应补偿。2021年11

月30日，在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耐心调

解下，黄某与张某等16户业主签订调解协

议，约定黄某不用分摊电梯加装费用，享有

无偿使用电梯的权利。之后，张某等16户

业主在各自出资1万至2万元不等外，还

分摊了黄某加装电梯集资费1.2万余元。

最终，电梯加装工程顺利推进，2022

年1月完成竣工验收。

购房后乘电梯遭拒
协商未果诉至法院

朱某退休后想找一个出行便利的小区

养老，正好黄某也想出售 5-3 号房屋。

2022年1月，朱某与黄某签订了房屋买卖

合同，黄某将5-3号房屋出售给朱某，约

定成交价格40万元，包含水、电、气“三通”

及电梯安装的费用。2022年2月，双方办

理了不动产转移登记手续。2022年7月，

黄某将5-3号房屋和电梯卡一并交付给

朱某。

朱某搬进新居后，张某等集资业主随

即找上门，在门上张贴告示，要求其缴纳电

梯安装费用1万元。朱某认为张某等人无

权干涉其使用电梯，便不予理会。但接下

来，朱某发现电梯卡刷不了了，提示需要充

钱才能继续使用。

出行受阻的朱某，越想越不是滋味，随

即将张某等16户业主起诉到重庆市綦江

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决确认其不承担

电梯初始安装费用，享有电梯使用权。

受让人可承继权利
辨法析理支持诉请

朱某请求法院判决确认其不承担电梯

安装费用，享有电梯使用权，主要理由就是

前业主黄某与张某等16户业主已签订调

解协议，约定5-3号房屋不承担电梯安装

费，其作为该房屋的现业主，也不应承担电

梯安装费。

张某等16户业主认为，黄某当时阻挡

安装电梯，并开出条件如要安装就免费使

用，业主们当时是迫于无奈才答应黄某的

要求。享受免费权利的是黄某，而不是

5-3号房屋，现在黄某将5-3号房屋转让

给朱某，朱某并不享有免费乘坐电梯的权

利。

綦江区法院审理后认为，案涉电梯属

于建筑物的共有部分，业主对专有部分以

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

利。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朱某可否承继原业

主黄某享有的无偿使用电梯的权利。

针对争议焦点，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

的费用分摊、收益分配等事项，有约定的，

按照约定。本案中，加装电梯对5-3号房

屋采光、隐私等方面造成不利影响。原业

主黄某与张某等16户业主达成协议，约定

张某等16户业主分摊黄某加装电梯的集

资费用，承诺黄某免费享有电梯使用权。

黄某无偿使用电梯的权源基础是加装电梯

给5-3号房屋造成损害而给予业主的适

当经济补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七十

三条第二款规定：业主转让建筑物内的住

宅、经营性用房，其对共有部分享有的共有

和共同管理的权利一并转让。本案中，虽

然5-3号房屋产权发生转移，但加装电梯

对该房屋业主的采光、隐私等损害会持续

客观存在。免费乘坐电梯的权利应当跟随

房屋产权转移而一并转移给新业主。故朱

某作为5-3号房屋的新业主，亦继续享有

原业主黄某对案涉电梯的使用权。

综上，张某等16户集资业主以朱某未

缴纳电梯安装费用为由阻挠其使用电梯的

行为不当。原告朱某诉请判决确认其不承

担电梯初始安装费用并享有电梯使用权的

诉求理由成立，应予支持。

判决后，法院也对双方进行了释法明

理，同时倡导双方要构建和谐的邻里关

系。朱某承诺自愿均摊使用电梯期间产生

的维修费、电费等，被告方表示认可，案件

得到实质性解决。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

诉，该判决已生效。

买了加装电梯的房子，却不能使用电梯？
法院：新业主享有原业主对电梯的使用权

公平、公正是法治的生命

线，也是司法的灵魂，是人民

群众感知法治建设的一把尺

子。人们的生命、财产、健

康、安全等各项权益保障都与

司法公正密切相关。

被告人邹某伪造司法机关

公文的行为侵害了涉案其他当

事人的合法权益，破坏了社会

公众对法律的信任，同时明显

妨害司法的正常运行，影响法

院的工作秩序，并损害了法院

的司法公信和权威，破坏了社

会稳定发展的规则基础，易引

发社会公众对社会规则的不信

任感。因此应依法打击和惩处

此类伪造司法机关公文的行

为，以维护司法公正和社会稳

定。

经营似行船，守法似船

桨，企业只有撑好“桨”，才

会不翻“船”。广大企业要守

好经营底线，认真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切莫心存

侥幸。

以案说法：


